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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组织申报2021年度

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的通知

各有关高校：

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组织开展2021年度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申报工作的通知》（教科信厅函〔2021〕26号）精神，经研究，决定开展我省2021年度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申报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条件
（一）申报的省级协同创新中心须经省级认定且运行2年以上，运行期间持续获得省级专项资金资助。
（二）依托高校能够认真履行协同创新中心建设主体责任，制定可行的建设发展规划，明确中心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注重加强自身创新条件与能力建设，对中心的组织管理、人才队伍建设、资源条件配置、经费投入保障等方面配套改革政策明确、落实到位。

（三）申报的省级协同创新中心应紧扣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坚持“四个面向”，瞄准真问题，组织真团队，开展真研究，推进真协同，作出真贡献。应在重大科学前沿、优秀文化传承创新、行业产业及区域发展方面已经承担了重大协同创新任务、开展了实质性产学研协同创新；协同增效明显、影响力大，政府、行业及社会认同度高；可持续发展能力强，具备实现未来协同创新目标的巨大潜力，协同创新空间广阔。

二、限额申报

各校应遴选出运行机制成熟、科研成果显著、具有竞争力的协同创新中心，我厅将择优推荐。各校申报数量不超过1个。

申报材料要求

（一）学校推荐公函，纸质版及电子版各1份。

（二）《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申报书》及相关证明材料，纸质版2份、电子版（word版和PDF版）1份。

申报截止时间

申报材料须于2021年9月9日前送达我厅，其中电子版材料发送至jytkjc@fjsjyt.cn，邮件标题为“XX高校申报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逾期不予受理。

联系人：林希彦，联系电话：0591-87091523，地址：福州市鼓屏路162号科技处，邮编：350003。
附件：教育部办公厅关于组织开展2021年度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申报工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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